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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O 一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 佈 開 會 

二、 主 席 就 位 

三、 主 席 致 詞 

四、 報 告 事 項 

五、 承 認 事 項 

六、 討 論 及 選 舉 事 項 

七、 臨 時 動 議 

八、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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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O 一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間：民國一Ｏ一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二、地點：新竹工業區實踐路十二號三樓(本公司三樓餐廳)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一)總經理報告：民國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報告：審查民國一 OO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其他事項報告： 

1、本公司民國一 OO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2、股東提案權受理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民國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本公司民國一 OO 年度虧損撥補案。 

六、討論及選舉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二)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三)改選本公司第 9屆董事及監察人案。 

    (四)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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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5~16 頁附件 

一，謹報請  鑑核。 

 

二、監察人審查民國一 OO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一 OO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7~18 頁附件 

二，謹報請  鑑核。 

 

三、本公司一 OO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一 OO 年度對外背書保證情形，請參閱本手冊第 19 頁 

        附件三，謹報請  鑑核。 

 

四、股東提案受理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公告受理期間及處所後，於受理期間 

(4/3~4/13)內並無持股 1%以上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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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 

認。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一 OO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 

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勤業眾信 

會計師事務所陳照敏會計師及張瑞娜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 

會計師查核報告在案。上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於 

一 O 一年三月十五日先行由董事會審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 

查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 

請參閱本手冊第 15~16 頁附件一及第 20~33 頁附件四。 

三、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一 OO 年度虧損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一 OO 年度稅後虧損為新台幣 24,908,983 元，擬由未

分配盈餘填補之。 

二、盈虧撥補表如下附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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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25,118,203 
減：本期虧損 (24,908,983)  
   
期末未分配盈餘  209,220 
附註：  
配發員工紅利 0 元 
配發董事監察人酬勞 0 元 
 

         
註 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 年 3 月 30 日金管證六第 
      0960013218 號揭露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等相關資訊如下: 

 
分配項目 董事會擬議配

發金額(A) 
認列費用年度

估列金額(B)
差異金額 
(A)-(B) 

差異原因與處

理情形 
1、員工紅利 0 0 0 
2、董監事酬勞 0 0 0 

不適用 

 

 董事長：邱蕭鈺        經理人：彭朋煌        會計主管：胡瑞珍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0 年度 



 - 7 -

伍、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謹提請  決議。 

說  明： 
一、為配合法令修改及公司業務實際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

程』部份條文。 

二、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4~38 頁附件五 。 

三、敬請  決議。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謹提請 

        決議。 

說  明： 
一、為配合法令修改及公司業務實際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 

二、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9~50 頁附件六 。 

三、敬請  決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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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本公司第 9 屆董事及監察人案，謹提請  選舉。 
說  明： 

一、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民國 98 年 9 月 11 日起至 101

年 9 月 10 日止，依公司法第一九五條及二一七條規定應於今年

度股東會改選。現任董監事已同意就任至本次股東會選出新任

董事及監察人止，並放棄剩餘任期，解任原職務。 

二、擬依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及公司章程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

一之規定，辦理本公司第九屆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本屆擬選舉

董事七席，其中獨立董事二席，監察人三席，任期三年，自民

國 101 年 6 月 13 日起至 104 年 6 月 12 日止。 

三、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第 68-69 頁附錄四，本屆董事及監

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被提名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如下表所示。 

四、謹提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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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被提名人之資料  

類

別 
姓名或名

稱 
精成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焦佑衡 

精成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邱蕭鈺 劉明雄 

股東戶號 22005 22005 18356 
持有股數 20,812,000 股 20,812,000 股 0 股 
學    歷 美國金門大學 MBA 明新工專電機科 政治大學 EMBA 

現職及 
主要經歷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現
職) 
華新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現職) 
華東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現職) 
信昌電子陶瓷(股)公司-董事長(現
職) 
華科采邑(股)公司(原瀚宇采邑)-董

事長(現職) 
大輝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及法人董

事代表人(現職) 
華新麗華(股)公司-董事(現職) 
大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現職) 
日通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人(現職) 
釜屋電機株式會社-法人董事代表人

(現職) 
瀚宇博德科技(江陰)有限公司-董事

(現職) 
瀚宇精密科技(江陰)有限公司-董事

長(現職) 
弘電國際有限公司-董事(現職) 
開曼華新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現職) 
華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現職) 
HANNSTAR BOARD INTERNATIONAL 

(SINGAPORE)PRIVATE LIMITED-董事

及總經理(現職) 
瀚宇博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現
職) 
匯僑(英屬維爾京群島)投資(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現職) 
Up First Investments Ltd-法人董事

代表人(現職) 
Dynamic Skyline Ltd-法人董事代表

人(現職) 
Solar Link Technologies Ic-法人董

事代表人(現職) 
Digital Sun Investments Ltd-法人

董事代表人(現職) 
CMK Global Brands Manufacture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現職) 
Centralian Investments Ltd-法人董

事代表人(現職) 
晟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法

人董事代表人(現職) 
語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現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董事(現職) 
華新麗華(股)公司-副董事長 

精成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及副總經理(現職) 
晟成實業(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現職) 
CMK Global Brands Manufacture Ltd-法人董

事代表人(現職) 
Centralian Investments Ltd-法人董

事代表人(現職) 
Will Grow Holdings Ltd-法人董事代

表(現職) 
東莞進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及法定代表人(現職) 
東莞耀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及法定代表人(現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現
職) 
精成科技(股)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 

技嘉科技(股)公司-副董事長兼營運

長(現職) 
倍嘉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現職) 
集嘉通訊(股)公司-董事(現職) 
盈嘉科技(股)公司-董事(現職) 
研揚科技(股)公司-董事(現職) 
瀚宇博德(股)公司-董事(現職) 
明維投資(股)限公司-董事(現職) 
寧波技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現職) 
寧波百事益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董事

(現職) 
寧波技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現
職) 
寧波中嘉科貿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現
職) 
東莞技嘉電子有限公司-董事(現職) 
GBT TECH. TRADING GMBH-董事(現職)
Gigabyte Technology France-董事

(現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董事(現職) 
智嘉投資(股)公司-董事(現職) 
聯嘉國際投資-董事(現職) 
巨采工程師 

董

事 

提名人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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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姓名或名稱 彭朋煌 莊進茂  

股東戶號 5 21  
持有股數 3,472,183 股 1,744,820 股  
學    歷 台北工專電機科 台灣大學電機系  

現職及 
主要經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總經理(現職)
SUN RISE CORP.-董事(現職) 
INFO-TEK HOLDING CO,.LTD.-董事(現
職) 
ITC ENTERPRISE CORP.-董事(現職) 
EVERBROAD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現職) 
精華電子(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總經理(現職) 
精星(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現職) 

東莞精陽先進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現職) 

冠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現
職) 
東準光電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現
職) 
澤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現
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董事(現職) 
全懋精密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提名人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姓名或名稱 陳惠周 苑竣唐 
 

股東戶號 1396 A120623715  
持有股數 0 股 0 股  

學    歷 政治大學 EMBA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電機碩

士 

 

現職及 
主要經歷 

聲遠光電(股)公司-董事長(現職) 

霈澤投資(股)公司-董事長(現職) 

弘捷電路(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現

職) 
保勝光學(股)公司-監察人(現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現

職) 

長裕欣業(股)公司-獨立董事(現職) 

精華光學(股)公司-監察人 

智基科技開發-董事長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公司-董事長(現

職) 

太平洋建設-董事(現職) 

台灣工業總會-理事 

台灣電機電子同業公會-理事(候補)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監事 

 獨

立

董

事 

提名人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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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被提名人之資料 

姓名或名稱 詹逸宏 徐明德 傅賢基 

股東戶號 1632 6 38 

持有股數 0 股 2,569,310 股 90,048 股 

學    歷 加州州立大學企管系 臺北工專機械科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現職及 
主要經歷 

創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現職)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現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現職)

行政院政務顧問(現職)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現職)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顧問(現職)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委會-委員(現職) 

威邦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現職) 

嵩格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現職)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駐區特別顧問(現職)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會長(台灣)(現職) 

全球徐氏宗親聯誼總會-理事長(中國) (現職)

中華愛盲光協會-首席副理事長(現職) 

中華兩岸交流協會-總顧問(現職) 

中華觀光協會-總顧問(現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監察人(現職)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 2001-02 年度-總會長 

國際獅子會 A1 區 1995-96 年度-總監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1995 年度「傑出校友」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系友會-理事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台北市校友會-第六屆理事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世界校友會總會-總會長 

民國 100 年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校百週年當選

百位卓越傑出企業校友 

台北市義警大隊-督導 

聯合國 N.G.O 世界和平婦女會和平大使(台灣總

會理事長為張博雅女士) 

市立中正高中家長會-會長 

精成科技(股)公司-財務長(現職)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財務部協理

及總經理室特別助理 

提名人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戶號：22005 
持股數：20,812,000(17.93%)

備  註 本次獨立董事被提名人之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一○一年四月三十日董事會議審查通過。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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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決議。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 

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 

許可」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已於本次股東會完成第 9 屆董事全面改選，對於新任或 

        連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如有前揭法令規定情形之虞者，爰依法 

        取得股東會許可，得不受公司法第 209 條董事競業之限制，新 

        任董事候選人(含獨立董事)之兼任職務如下表所示。 

    三、敬請  決議。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 
 

董事候選

人名稱 
公司名稱 擔任職務 

精成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華新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華東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信昌電子陶瓷(股)公司 董事長 

華科采邑(股)公司(原瀚宇采邑) 董事長 

大輝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及法人董事代表人 

華新麗華(股)公司 董事 

大澄投資(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日通工電子(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釜屋電機株式會社 法人董事代表人 

瀚宇博德科技(江陰)有限公司 董事 

瀚宇精密科技(江陰)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弘電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開曼華新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華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精成科技

(股)公司 

代表人: 

焦佑衡 
HANNSTAR BOARD INTERNATIONAL 

(SINGAPORE)PRIVATE LIMITED 

董事及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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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宇博德(股)限公司 董事長 

匯僑(英屬維爾京群島)投資(股)公

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Up First Investments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Dynamic Skyline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Solar Link Technologies Ic 法人董事代表人 

Digital Sun Investments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CMK Global Brands Manufacture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Centralian Investments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晟成實業(股)公司 董事長及法人董事代表人 

語岳(股)公司 董事 

精成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及副總經理 

晟成實業(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CMK Global Brands Manufacture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Centralian Investments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Will Grow Holdings Ltd 法人董事代表 

東莞進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及法定代表人

精成科技

(股)公司 

代表人: 

邱蕭鈺 

東莞耀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及法定代表人

技嘉科技(股)公司 副董事長兼營運長 

倍嘉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集嘉通訊(股)公司 董事 

盈嘉科技(股)公司 董事 

研揚科技(股)公司 董事 

瀚宇博德(股)限公司 董事 

明維投資(股)公司 董事 

寧波技嘉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寧波百事益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董事 
寧波技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 
寧波中嘉科貿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東莞技嘉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GBT TECH. TRADING GMBH 董事 
Gigabyte Technology France 董事 
智嘉投資(股)公司 董事 

劉明雄 

聯嘉國際投資 董事 

SUN RISE CORP.  法人董事代表人 
INFO-TEK HOLDING CO,.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ITC ENTERPRISE CORP.  法人董事代表人 
EVERBROAD International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人 
精華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人)兼總經理

精星(香港)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彭朋煌 

東莞精陽先進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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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橙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全懋精密科技(股)公司 董事 

東準光電材料(股)公司 董事 
莊進茂 

澤米科技(股)公司 監察人 

聲遠光電(股)公司 董事長 

霈澤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弘捷電路(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保勝光學(股)公司 監察人 

陳惠周    

(獨立董事) 

長裕欣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公司 董事長(法人代表) 苑竣唐 

(獨立董事) 太平洋建設 法人董事代表人 

 

決  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 15 -

附 件 一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首先謹代表台灣精星科技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向各位股東致上 

萬分的謝意，感謝各位股東持續對本公司的支持與關心，以下向各 

位股東報告過去一年營運成果暨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民國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 

本公司在 100 年度除台灣廠營業內損益較為穩定獲利外，大陸

兩廠處於虧損狀態，其中華南地區精陽廠因不具競爭力已於 100 年

底完成關廠，而華東地區精華廠則因品質不良、稼動不足等因素造

成虧損，其經營績效的改善係為本公司 101 年度的重點營運計畫。 

本公司 100 年度合併報表財務結構大幅改善，較前一年度相比 

，負債比從 50.7%改善至 48.2%，流動比從 126.96%提升至 141.38% 

，速動比從 95.99%提升至 103.01%，淨負債從 3.33 億元改善至僅餘

1.41 億元。 

二、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及未來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

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民國 100 年度因歐債危機及美國經濟環境不佳等影響，全球市

場混沌不明，尤其下半年台灣電子產業明顯受到影響市場氣氛較為

低靡，且海外工廠－中國大陸的工資及各項成本上揚、同業競爭等

種種不利因素所致，皆讓台灣的電子產業經營辛苦，本公司亦受到

波及，故 100 年度經營績效不甚理想。面對此一環境，本公司擬訂

下列營運計劃來因應： 

1、為因應未來產業發展需要，本公司將積極鎖定以下利基型

市場的客戶群為營運主軸，以增加公司營收及獲利： 

(1)醫療顯示器產品 

(2)LED 電子看板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OO 年度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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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PC 工業用 PC 

(4)汽車電子 

(5)無線網通產品 

(6)家用數位電表 

(7)雲端應用產品 

2、持續推動精實革命，大陸從原先的華東華南兩廠整合為華

東一廠，降低營運成本。 

3、持續強化財務結構及改善營運活動現金流量，100 年度財務

比率為負債比 48.2%，流動比 141.38%，速動比 103.01%，

101 年目標為負債比維持 50%以下，流動比維持 140%以上，

速動比維持 100%以上。 

4、充分運用集團資源以提升管理績效、並進行策略性整合，

提升競爭力。 

5、持續清理已無營運或無使用需求的轉投資公司，集中資源

的運用在主要投資項目上，以簡化對轉投資公司間的管理 

   ，降低公司相關維護及管理成本。 

本公司經營團隊將本著戰戰兢兢的態度持續專注經營 PCBA 代工

本業，不敢懈怠，力求成長。再次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精星經營

團隊及全體員工將會更加努力，以達成各位股東對精星的期望。 

 

 

敬祝 各位股東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邱蕭鈺         總經理：彭朋煌        會計主管：胡瑞珍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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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監察人一○○年度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年度財務報表暨本公司與子公司一○○年度

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照敏會計師及張瑞娜會計

師查核竣事並提出查核報告書，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連同營業

報告書、虧損撥補議案等，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

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請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徐 明 德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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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一○○年度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年度財務報表暨本公司與子公司一○○年度

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照敏會計師及張瑞娜會計

師查核竣事並提出查核報告書，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連同營業

報告書、虧損撥補議案等，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

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請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朱 有 義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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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本公司一○○年度對外背書保證情形 
截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背 書 保 證 對 象 事  由 金  額 

SUN RISE CORPORTION 銀行融資額度保證 401,733  

精華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銀行融資額度保證、購料

保證 
261,741  

ITC ENTERPRISE 
CORPORATION 銀行融資額度保證 116,000 

東莞精陽先進電子有限公司 購料保證 14,532 

INFO-TEK HOLDING CO., 
LTD. 銀行融資額度保證 430,700 

合計  1,224,706 

    依本公司所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對單一企業辦理背書保證限額為新台

幣 781,247 仟元，係按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50%計算；本公司累積辦理背書保證最高

限額為新台幣 1,562,493 仟元，係按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100%計算。上列為對子公司

及孫公司之背書保證均依規定辦理且無超限，並業經董事會通過在案。 

 
 
 
 
 
 



 
 

 
 

 

 

 

 

 
 

 
   

  
   

 
 

 

0920123784  
  

092012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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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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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3,787,155     103    $3,927,155     101 
                       
4170       110,110     3     31,773     1 
                       
4190       16,419     -     21,117     - 
                       
4100  

 
 

   3,660,626     100     3,874,265     100 
                       
5000  

 
 

   3,437,991     94     3,610,283     93 
                       
5910       222,635     6     263,982     7 
                       
           
6100       84,196     2     51,512     1 
6200       185,691     5     201,607     5 
6300       2,617     -     14,979     1 
6000       272,504     7     268,098     7 
                       
6900     (  49,869 )   (  1 )   (  4,116 )     - 
                       
           
7110       2,516     -     908     - 
7122       602     -     481     - 
7130  

 
 

   35,971     1     334     - 
7140       16,864     -     3,804     - 
7160       34,148     1     -     - 
7210       15,778     -     20,946     1 
7250       -     -     17,0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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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0      $ 906     -    $ 10,538     - 
7310  

 
 

   787     -     -     - 
7480       20,295     1     47,449     1 
7100  

 
 

   127,867     3     101,553     2 
                       
           
7510       18,325     1     23,906     1 
7530  

 
 

   45,891     1     16,240     - 
7560       -     -     4,019     - 
7650  

 
 

   95     -     -     - 
7880       12,574     -     6,709     - 
7500  

 
 

   76,885     2     50,874     1 
                       
7900       1,113     -     46,563     1 
                       
8110       26,023     1     18,655     - 
                       
9600     ( $ 24,910 )   (  1 )    $ 27,908     1 
                       
           
9601     ( $ 24,909 )   (  1 )    $ 27,909     1 
9602     (  1 )     -   (  1 )     - 
     ( $ 24,910 )   (  1 )    $ 27,908     1 
 

           
  

 
 

       
9750  

 
 

 ( $ 0.03 )   ( $ 0.21 )    $ 0.38    $ 0.24 
9850  

 
 

 ( $ 0.03 )   ( $ 0.21 )    $ 0.38    $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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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4,910 )    $ 27,908 
     185,981     190,226 

     29,691   (  17,093 ) 
     -     677 

   (  24,278 )   (  27,081 ) 
     -     3,764 
   (  16,864 )   (  3,804 ) 

     9,920     15,906 
   (  906 )   (  10,538 ) 

     20,868     15,165 
     208     120 

     
     87     - 

   (  9,528 )     21,307 
     90,965     87,763 

     87,961     232,931 
   (  2,309 )     150 
   (  10,011 )     43,801 

   (  121 )     1,518 
   (  43,597 )     80,165 

     14,666   (  3,641 ) 
   (  1,075 )   (  2,225 ) 
   (  35,252 )   (  333,236 ) 

   (  3,223 )   (  110,891 ) 
   (  1,303 )     1,303 

   (  41,982 )     52,517 
   (  6,370 )   (  31,445 ) 

     218,618     235,267 
           

     
     -   (  50,000 ) 

     -     50,003 
   (  39,299 )   (  222,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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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621    $ 3,319 

     1,067     365 
   (  8,901 )   (  19,850 ) 

     4,421     90,880 
   (  28,091 )   (  148,084 ) 

           
     

   (  146,910 )   (  103,266 ) 
     194,688     90,000 
   (  92,080 )   (  61,555 ) 

   (  169 )   (  556 ) 
     -     37,342 

   (  44,471 )   (  38,035 ) 
           

     2,133   (  3,841 ) 
           

     148,189     45,307 
           

     450,889     405,582 
           

    $ 599,078    $ 450,889 
           

     
    $ 20,578    $ 23,345 

    $ 8,654    $ 2,172 
           

     
    $ 120,498    $ 36,500 

           
     

    $ 49,288    $ 245,785 

 
 

 (  1,088 )   (  3,134 ) 

 
 

  $ 48,200    $ 24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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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印刷電路板組合、電腦介面

  卡之研究開發製造裝配加工

  買賣業務。 

2.終端機電源供應器監視器及

  其零組件之研究製造裝配加

  工買賣業務。 

3.電子零組件積體電路之表面

  黏著技術及其測試系統設備

  之買賣及維修業務等。 

4.前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

  易業務。 

5.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項有關

  產品之報價投標及經銷業務

  。 

6.一般進出口貿易（許可業務

  除外）。 

7.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8.CC01030 電器製造業。 

9.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

  備製造業。 

10.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

   製造業。 

11.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

製造業。 

12.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 

13.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14.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5.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印刷電路板組合、電腦介面 

  卡之研究開發製造裝配加工 

  買賣業務。 

2.終端機電源供應器監視器及 

  其零組件之研究製造裝配加 

  工買賣業務。 

3.電子零組件積體電路之表面 

  黏著技術及其測試系統設備 

  之買賣及維修業務等。 

4.前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 

  易業務。 

5.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項有關 

  產品之報價投標及經銷業務 

  。 

6.一般進出口貿易（許可業務 

  除外）。 

7.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8.CC01030 電器製造業。 

9.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 

  備製造業。 

10.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 

   製造業。 

11.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 

製造業。 

12.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 

13.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14.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15.F113020 電器批發業。 

因應公司業務實

際需要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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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業。 

16.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7.F116010 照相器材批發業。

18.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9.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16.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 

   發業。 

17.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8.F116010 照相器材批發業。 

19.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20.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

拾捌億元正，分為壹億捌仟萬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

其中未發行之部份，授權董事

會分次發行。本公司得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在前項股份總

額內保留壹仟萬股為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之股份。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

拾參億陸仟零陸拾萬元正，分

為壹億參仟陸佰零陸萬股，每

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

發行之部份，授權董事會分次

發行。本公司得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

留壹仟萬股為發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之股份。 

因應公司業務實

際需要增訂。 

 

第七條 股東應填具印鑑卡交本公司存

查，如有變更時亦同，凡領取

股息紅利或與本公司之書面接

洽及行使其一切權利時，以該

項印鑑為憑。 

（刪除）。 本公司已全面無

實體發行股份，

因應作業實際需

要修訂之。 

第八條 股份證明如有轉讓、繼承、贈

予或其他原因取得股份等情事

欲申請過戶更名者，應提出其

取得原因之證明文件連同股本

證明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刪除）。 本公司已全面無

實體發行股份，

因應作業實際需

要修訂之。 

第九條 股份證明遇有遺失、被盜或滅

失，股東應即以書面向本公司

報失，同時應向公司所在地管

轄之地方法院依民事訴訟法令

公示催告程序，待除權判決後

，自行將其判決書登載日報公

告並備妥相關文件向公司申請

補發。 

（刪除）。 本公司已全面無

實體發行股份，

因應作業實際需

要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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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股份證明因污損或毀損請求換

發股份證明或依前二條之規定

申請補發新股份證明者，本公

司得酌收手續費。 

（刪除）。 

 

 

本公司已全面無

實體發行股份，

因應作業實際需

要修訂之。 

第十一條 

之一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其認股價格以低於發行日之

收盤價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

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依據法令及配合

公司業務實際需

要增訂。 

 

第十一條 

之二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

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經最

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管機關

規定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依據法令及配合

公司業務實際需

要增訂。 

第十六條 

之一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仟股之股東，得以公告

方式為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以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依據法令及配合

公司業務實際需

要修訂。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監察

人三人，其中設置獨立董事不

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董事人數授權

由董事會議定之，董事、監察

人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相關之選舉辦法及資格認定

，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由

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任期三年，連選得選任。全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監察 

人三人，其中設置獨立董事不 

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董事人數授權 

由董事會議定之，董事、監察 

人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相關之選舉辦法及資格認定 

，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由 

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任期三年，連選得選任。全 

有贅符號予以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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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應符合主

管機關頒佈的”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

實施規則之規定。 

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應符合主 

管機關頒佈『公開發行公司董 

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之規定。 

 

第二十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執行本公

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盈虧，公

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

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議定之，另董監

事酬勞之分派由本章程第二十

三條規定決議之。另本公司得

為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其

執行業務範圍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執行本公 

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盈虧，公 

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 

事會按同業通常水準給付，並

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

獻之價值議定之，另董監事酬

勞之分派由本章程第二十三條

規定決議之。另本公司得為董

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其執行

業務範圍購買責任保險。 

依據法令及配合

公司業務實際需

要修訂。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九

年十一月廿七日，第一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

七日，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五年八月五日，第三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

六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第五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四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

月十四日，第八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

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

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第

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二十日，第十二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九

年十一月廿七日，第一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

七日，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五年八月五日，第三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

六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第五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四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

月十四日，第八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第

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

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第

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二十日，第十二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九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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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第十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第十五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七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

日，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 00 年六月九日。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第十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第十五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七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

日，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 00 年六月九日，第十九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一 0一年六月十

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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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第一條   

目的及法源依

據 

為加強資產管理及符合資訊公開之規

定，特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規定訂定本處理程序。 

為加強資產管理及符合資訊公開之規

定，特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規定訂定本處理程序，並應

依所定處理程序辦理。 

第三條 

評估作業(交易

價格決定方式

及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取具

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與交易金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

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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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或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 

   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資產達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三)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 

   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二 

   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資產達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五、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者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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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核決權限 

一、公司短期票券、債券（含債券型

基金）之購買與出售，須經總經理核

准；短期股權投資（短期股票、股票

型基金） 

及長期公債、公司債之購買與出售須

經董事長核准；長期股權之購買與出

售，須經董事會核准通過後始得為之

。 

二、公司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

以下者，應呈請總經理核准，超過新

台幣壹仟萬元在三仟萬元以下者，應

呈請董事長核准，超過新台幣三仟萬

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

資產，其帳面價值或鑑定值在新台幣

，壹仟萬元以下者，應呈請總經理核

准，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在三仟萬元

以下者，並應呈董事長核准，超過新

台幣三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辦理。 

四、金額超過伍仟萬元之轉投資、資

產處分及擔保，須經四分之三以上董

事，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如依公

司法或其他法令規定，須經股東會決

議或承認或報告股東會者，並應遵照

辦理之。 

 

一、公司短期票券、債券（含債券型

基金）之購買與出售，須經總經理核

准；短期股權投資（短期股票、股票

型基金） 

及長期公債、公司債之購買與出售須

經董事長核准；長期股權之購買與出

售，須經董事會核准通過後始得為之

。 

二、公司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

以下者，應呈請總經理核准，超過新

台幣壹仟萬元在三仟萬元以下者，應

呈請董事長核准，超過新台幣三仟萬

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其中屬關係人交易部分依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

資產，其帳面價值或鑑定值在新台幣

，壹仟萬元以下者，應呈請總經理核

准，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在三仟萬元

以下者，並應呈董事長核准，超過新

台幣三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辦理。 

四、金額超過伍仟萬元之轉投資、資

產處分及擔保，須經四分之三以上董

事，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如依公

司法或其他法令規定，須經股東會決

議或承認或報告股東會者，並應遵照

辦理之。 

第八條 

公告及申報標準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

於證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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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其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不在此限。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第一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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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三、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

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五、本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資產達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由本公司為之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係以本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為準。 
六、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本公

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本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

   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取

得不動產，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判

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為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三、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

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資產達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由本公司為之。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

百分之十」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

或總資產為準。 

五、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六、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本公

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本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

    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

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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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 
(六)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 

   要約定事項。 

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

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相關規定評估

交易成本合理性，除下情形之一

外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

意見：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

   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 

    不動產。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

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三

仟萬元以上或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兩

者取其小)，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五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

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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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 

   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

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

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

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三仟萬

元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相關規定評估

交易成本合理性，除下情形之一外應

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

   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 

   不動產。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 

   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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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

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

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

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合併、分割、收

購及股份受讓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有關會議運作、契約簽訂及其

他相關作業悉依「企業併購法」及

「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

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

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

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

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四、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開發

行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

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

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

一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

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

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有關會議運作、契約簽訂及其

他相關作業悉依「企業併購法」及

「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

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

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

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

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四、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開發

行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

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

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

一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

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

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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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

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參與

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

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

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

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

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

股東會之日期。 

五、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

先報 經本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

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

割或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

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

因素事先報經本會同意者外，應於同

一天召開董事會。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

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

   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 

   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 

   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

   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 

   、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 

   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 

   會議事錄等書件。參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 

   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二 

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

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參與

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

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

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

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

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

股東會之日期。 

五、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

報 經本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

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

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

先報經本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

開董事會。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

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

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

   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 

   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 

   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

   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 

   、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 

   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 

   會議事錄等書件。參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 

   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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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 

   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 

   系統申報本會備查。參與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 

   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第四 

   項規定辦理。 

六、公開發行公司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

格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

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

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

   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

   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 

   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

   務業務之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

   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 

   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 

   之調整。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

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七、公開發行公司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

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違約之處理。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

   算二日内，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 

資訊系統申報本會備查。參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 

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 

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 

第四項規定辦理。 

六、公開發行公司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

格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

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

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

   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

   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

   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

   務業務之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

   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 

   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 

   之調整。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

   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七、公開發行公司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

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違約之處理。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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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 

   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三)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

   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 

其處理原則。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

   處理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

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

   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 

   處理程序。 

八、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

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

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

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

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

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

為之。 

九、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公

開發行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

十八條規定辦理。 

   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 

   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三)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

   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 

其處理原則。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

   處理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

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

   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 

   處理程序。 

八、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

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

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

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

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

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

為之。 

九、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公

開發行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

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子公司應依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經其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股東會，修訂

時亦同 

子公司應依規定訂定並執行「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其董事會通

過後，提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股東

會，修訂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合建

契約外，應依證期會所訂之「向關係

人購買不動產處理要點」規定辦理申

(刪除)。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除合建契約外，應依證期會所訂

之「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處理要點」



- 50 - 

 

 

 

 

 

報，且應編製自預定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評估其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為之，並應提報下次股東會

報告；交易金額達第六條規定之標準

者，並應辦理公告。 

規定辦理申報，且應編製自預定訂約

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

支預測表，並評估其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為之，並應提報下次

股東會報告；交易金額達第六條規定

之標準者，並應辦理公告。 

第十五條 

實施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須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本公司股

東會同意，修訂時亦同。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

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已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

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本處理程序須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本公司股

東會同意，修訂時亦同。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

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已依

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

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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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民國 100 年 06 月 09 日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INFO-TEK CORPORATION。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印刷電路板組合、電腦介面卡之研究開發製造裝配加工買賣業務。 

2.終端機電源供應器監視器及其零組件之研究製造裝配加工買賣業務。 

3.電子零組件積體電路之表面黏著技術及其測試系統設備之買賣及維修業務 

  等。 

4.前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5.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項有關產品之報價投標及經銷業務。 

6.一般進出口貿易（許可業務除外）。 

7.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8.CC01030 電器製造業。 

9.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10.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11.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12.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3.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14.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5.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6.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7.F116010 照相器材批發業。 

18.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9.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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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之一：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訂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 

          之四十之限制，有關轉投資事宜，應經董事會決議處理之。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核准得在國內外其

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設立廢止或變更均依董事會之決議辦理。 

第 四 條：(刪除)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捌億元正，分為壹億捌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部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本公司得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壹仟萬股為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股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長及董事二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主管機關或其

核定之發行登記機關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

券集中保管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東應填具印鑑卡交本公司存查，如有變更時亦同，凡領取股息紅利或與本公司

之書面接洽及行使其一切權利時，以該項印鑑為憑。 

第 八 條：股份證明如有轉讓、繼承、贈予或其他原因取得股份等情事欲申請過戶更名者，

應提出其取得原因之證明文件連同股本證明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辦理。 

第 九 條：股份證明遇有遺失、被盜或滅失，股東應即以書面向本公司報失，同時應向公司

所在地管轄之地方法院依民事訴訟法令公示催告程序，待除權判決後，自行將其

判決書登載日報公告並備妥相關文件向公司申請補發。 

第 十 條：股份證明因污損或毀損請求換發股份證明或依前二條之規定申請補發新股份證明

者，本公司得酌收手續費。 

第十一條：股票之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

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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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 

          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 

          股東。 

第十三條：本公司股東會之主席，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由董事長擔任之，如董事長缺席時，

其代理方式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則辦理；如為其他有權召集人召集者，主席由

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四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 

          章委託代理人出席。委託書之使用，依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 

          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五條：本公司各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符合受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所規定者， 

          其股份則無表決權。 

第十六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之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仟股之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監察人三人，其中設置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董事、監察人之選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相關之選舉辦法及資格認定，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由股

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選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

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應符合主管機關頒佈的”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

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第十七條之一：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

席以上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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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十八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董事長由董事會選任之。並視業務需要，得依同一方式推 

          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副董 

          事長協助之。 

第十八條之一：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就下列事項之決議，須經四分之三以上董事之 

          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1.董事長之選任及解任。 

2.總經理之任免及薪資調整。 

3.修改公司章程之提案。 

4.公司申請上市或上櫃之提案及時程。 

5.員工分紅及盈餘之分配。 

6.增資提案。 

7.金額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之重大支出。 

8.金額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之轉投資、借貸、資產處分及擔保。 

第十九條：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董事會均由董事長召

集之，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未設副

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其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

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九條之一：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議之召集得 

          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 

          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九條之二：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二十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

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議定之，另董監事酬勞之分

派由本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決議之。另本公司得為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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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務範圍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廿一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

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二條：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應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經監察人之審查後，提交股 

          東常會請求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三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必要時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就其餘額提撥

百分之八為員工紅利，百分之二為董監事酬勞，其餘方得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員工紅利以股票方式發放時，其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授權董事長決定之。 

          本公司所屬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已經進入成熟階段，為考量未來營運資

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每年現金股利之分派，

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五。 

          本公司得配合當年度盈餘配股情形及平衡股利政策，依相關法令規定，提撥全部

或一部份資本公積作為轉增資配股，由董事會擬定分配案，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

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四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廿七日，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

十一月廿七日，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五日，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第五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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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四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四日，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第十二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

九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0 年六月九日。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邱 蕭 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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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民國 95 年 06 月 09 日修訂 

一、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行之。 

二、本規則所稱之股東，指股東本人及股東委託出席代表。 

三、股東(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應辦理簽到，或繳交簽到卡代替之，憑此計算出席股權。 

四、股東之出席及表決，以股份為計算基礎。 

五、股東會召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六、本公司股東會之主席，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由董事長擔任之，如董事長缺席時，其代

理方式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則辦理；如為其他有權召集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七、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配戴識別證或臂章。 

八、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兩次為限，(第一次延長時間為二十分鐘，第二次延

長時間為十分鐘)。延後兩次仍不足額而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可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辦理「以出席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於當次

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做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十、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

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十一、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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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除議程所列議案者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 

      東附議。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 

      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三、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詢問

或達覆之發言以三分鐘為限，但經主席許可者，得酌情延長之。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

定或超過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四、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

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五、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六、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七、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十八、表決權之限制： 

1.本公司各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符合受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規定者， 

 其股份則無表決權。 

2.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人同時受兩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表決權之 

 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記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結

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記錄。 

二十、同一議案有修正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二十一、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 

        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二、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二十三、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即停止開會各自疏散，俟警報解除後一小時繼續開會。 

二十四、本規則未規定事項，適用內政部公佈之會議規範、公司法及證券法令有關規定辦理。 

二十五、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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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民國 96 年 6 月 15 日修訂 

第一條 目的及法源依據 

為加強資產管理及符合資訊公開之規定，特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暨「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本處理程序。 

第二條 定義及範圍 

一、本程序所稱之資產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 

   (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二、本處理程序所稱「關係人」，係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所規定者。 

三、本處理程序所稱「子公司」，係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四、本處理程序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 

    、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五、本處理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 

    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 

    準。 

六、本處理程序所稱「大陸地區投資」，係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 

    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 60 - 

第三條 評估作業(交易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

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或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洽

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

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資產達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四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

人、移轉價格、付款條件、價格參考及依據本程序應公告之事項等，呈請權

責單位裁決，並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作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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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作業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證券，須由執行單位進行可行性評估後，方得為

之。 

(二)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

時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三)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

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

債務人債信等，並參考證券專家意見或會計師出具之意見書及當時交易

價格議定之。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有關資產取得之評估，屬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者由各單位事先擬定資

本支出計劃，進行可行性評估後，送財務部編列資本支出預算並依據計

劃 內容執行及控制。 

(二)有關資產處分之評估，屬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者由使用單位填寫申請

表或專案簽呈，述明處分原因、處分方式等，經核准後方得為之。 

(三)資產取得後，應依「財產管理辦法」登記、管理及使用。 

四、會員證及其他重要資產之取得應由需求人提出請購原因，其餘請採驗及處分 

    程序比照一般固定資產辦理。 

五、無形資產之取得應由需求部門提出成本效益分析，並依核決權限辦理；無形 

資產之處分或授權應由研發部門與業務部門提出成本效益分析，並依核決權 

限辦理。 

第五條 核決權限 

一、公司短期票券、債券（含債券型基金）之購買與出售，須經總經理核准；短

期股權投資（短期股票、股票型基金）及長期公債、公司債之購買與出售須

經董事長核准；長期股權之購買與出售，須經董事會核准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公司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取得或處分，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下者，

應呈請總經理核准，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在三仟萬元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

核准，超過新台幣三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資產，其帳面價值或鑑定值在新台幣,壹仟萬

元以下者，應呈請總經理核准，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在三仟萬元以下者，並

應呈董事長核准，超過新台幣三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辦理。 

四、金額超過伍仟萬元之轉投資、資產處分及擔保，須經四分之三以上董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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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如依公司法或其他法令規定，須經股東會決議或承 

認或報告股東會者，並應遵照辦理之。 

第六條 授權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得依規定取得、處分或繼續持有本處理程序所謂之各項資產；

惟取得非供營業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應受公司規定限額限制。若超過此規

定限額，取得時應以專案報請董事會決議通過，核准後辦理。 

一、本公司授權額度： 

1.本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二

十。 

2.本公司購買有價證券總額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一百。 

3.本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總額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三十。 

二、子公司授信額度 

1.子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不得超過子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

二十。 

2.子公司購買有價證券總額，不得超過子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一百。 

3.子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總額，不得超過子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三十。 

第七條 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之執行單位為財務部，不動產、其他固定資產會 

員證及無形資產之執行單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第八條 公告及申報標準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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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本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 

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 

    目重行公告申報。 

五、本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應公告申

報標準者，應由本公司為之。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為準。 
六、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本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第九條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取得不動產，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 
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 

             ，始得為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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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相關規定評估交易成  

   本合理性，除下情形之一外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 

             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

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 

                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

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

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條 衍生性商品交易作業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時，應依照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並應注意風險管理及稽核之事項，以落實內部控制制度。  

第十一條 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有關會議運作、契約簽訂及其他相關作業悉依「企業併購法」及「公司法」



- 65 - 

相關規定辦理。 
三、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

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

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

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四、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開發行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

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一項之專家意

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

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

在此限。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

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

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

東會之日期。 

五、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 經本會

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本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

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

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

及董事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 

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二

日内，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本

會備查。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六、公開發行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

情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

更之情況：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

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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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七、公開發行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違約之處理。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 

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三)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 

則。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八、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

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

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

與公司重行為之。 

九、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公開發行公

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二十四

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其它應注意事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處理程序第八條所訂應公告申報標準，且交易對象為實質

關係人者，應將公告內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並提股東會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三、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所委請之專業估價者或會計師所出具之意見，如有虛偽隱匿

之情事，依規定本公司、專業估價者及會計師應負法律上之責任，故應審慎處

理之。 

四、本公司應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財務部或其它權責部門，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相關人員違反本處理程序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者，公司得依情節輕重為警

告、記過、降職、停職、減薪或其他處分，並作為內部檢討事項。 



- 67 - 

第十三條  子公司應依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其董事會通過後，提報本

公司及子公司之股東會，修訂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合建契約外，應依證期會所訂之「向關係人購買

不動產處理要點」規定辦理申報，且應編製自預定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其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始得為之，並應提報下次股東會報告；交易金額達第六條規定之標

準者，並應辦理公告。 

第十五條 實施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須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本公司股東會同意，

修訂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各監察人。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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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監事選舉辦法 

民國 95 年 6 月 9 日修訂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悉依本辦法及主管機關所頒布之相關法令辦理之。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之應選名額及提名期間，由董事會訂定

後公告，並於期間內受理持有股份百分之一以上股東之提名，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監

察人選舉亦準用之。選舉人之記名以股東戶號或選舉票所印出席證號碼代替之。 

第三條之一：董事之選舉依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選舉分別計票分別當選之。 

第四條：股份選舉權之限制： 

1.本公司股東每持有一股即有一選舉權，但符合受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規定 

  者，其股份則無選舉權。 

2.除信託事業外，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一人同時受兩人以上股東委託時， 

  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 

第五條：本公司被選舉人同時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應自行決定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不得同

時擔任董事及監察人，其缺額由次多數之被選舉人遞補；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

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五條之一：本公司董事當選人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監察人當選人間或監察人當選人與

董事當選人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五條之二：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當選人不符本辦法第五之一條之規定者，應依下列規定決

定當選之董事或監察人。 

一、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選失 

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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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察人間不符規定者準用前款規定。 

三、監察人與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監察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 

，其當選失其效力。 

第六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選舉權數，分發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七條：選舉時，由主席就出席股東指定監票員，其餘開票人員由主席指定，執行各項有關

職務。 

第八條：投票匭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九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之戶名、

戶號及所投權數；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

被選舉人之姓名、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及所投權數。惟被選舉人為法人股東時，應填

列該法人全銜之戶名或該法人之代表人之名稱。 

第十條：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該選舉票內之權數不得計入該被選人項下： 

1.不用本公司製作之選舉票者。 

2.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 

如為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份證明文件號碼經核對不符者。 

3.同一選票填列被選人二人以上者。 

4.未投入票櫃之選舉票及未經書寫之空白選舉票。 

5.除被選人姓名及其股東戶號（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外夾寫其他文字符號者。 

6.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己被塗改者。 

7.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8.所填被選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以資識 

別者。 

第十一條：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分別設置票匭，經分別投票後，由監票員拆啟票匭，開票結

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二條：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三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係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辦理。 

第十四條：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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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台灣精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監察人持有股數及最低應持有股數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1,160,910,680 元，已發行股數計 116,091,068 股。 

二、依證交法第二十六條暨『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

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8,000,000 股；全體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800, 

000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董事、監察人持有股數狀況如下表所

示： 
101 年 4 月 15 日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有比率

董事長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蕭鈺 

董  事 精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焦佑衡 

20,812,000 17.93% 

董  事 劉明雄 0 0.00% 

董  事 莊進茂 1,744,820 1.50% 

董  事 彭朋煌 3,472,183 2.99% 

獨立董事 詹逸宏 0 0.00% 

獨立董事 陳惠周 0 0.0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26,029,003 12.42% 

監察人 徐明德 2,569,310 2.21% 

監察人    朱有義 0 0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及成數 2,569,31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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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資訊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之有關資訊：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必要時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八為員

工紅利，百分之二為董監事酬勞，其餘方得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

之。員工紅利以股票方式發放時，其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

授權董事長決定之。 

本公司所屬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已經進入成熟階段，為考量未來營運資金需求

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每年現金股利之分派，不得低於股東

紅利總額之百分之五。本公司得配合當年度盈餘配股情形及平衡股利政策，依相關法令

規定，提撥全部或一部份資本公積作為轉增資配股，由董事會擬定分配案，經股東會決

議後分派之。 
 
 

2.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之金額及設算每股盈餘等資訊： 

本公司 100 年度財務決算為虧損，經 101 年 3 月 1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無盈餘可供分配 

。 

 

 

3.上年度盈餘用以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之情形： 

  本公司於 100 年 6 月 9 日股東會決議通過 

(1) 配發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2,009,456 元及董監酬勞新台幣 502,364 元。 

(2) 配發員工現金紅利及董監酬勞後之設算每股盈餘為 0.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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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運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報酬率之影響：

本公司一 OO 年度依規定未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附 錄 八 

其他說明事項： 

本年度股東常會之股東提案權受理情形說明：  

1. 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一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 

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提案限一項並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超過一項或三百 

字者，均不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 

討論。 

2. 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之受理期間為：101 年 04 月 3 日至 101 年 04 月 13 日下午五 

       點止，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 本公司於上述股東提案之受理期間並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財報
	20-26
	27-33





